
國立嘉義高中學生集體校外參訪教學實施辦法 

                                           -9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主旨：藉校外參訪教學活動，體驗群體生活，充實學生知識領域，增廣見聞，

從團體生活中培養學生守法、守紀、合群、和睦之良好習性；並爲保障本校

師生校外集體參訪教學之權益，紀律之維持與安全之維護，特訂定「國立嘉

義高中學生集體校外參訪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凡本校在學學生因課外參訪教學活動及社團活動等需要，舉辦各類校外集體

校外參訪教學者，適用本辦法。 

三、本辦法原則如下： 

 （一）活動目的與內容須與申請宗旨相符合。 

 （二）非經簽請核准，不得利用正課時間舉辦校外參訪活動。 
 （三）利用寒暑假或國定假日舉辦者，活動期限不得超過三日。 

 （四）活動內容涉及以航海器、航空器或大眾運輸器具為交通工具者，本校

學生參加者，須具監護人同意書。 

 （五）校外旅遊參觀視同學習，學生在外言行表現，領隊或隨隊教師得視需

要於返校後依規定報請本校主管單位獎懲。 

四、本校學生集體校外參訪由本校專任教師或社團指導老師擔任領隊，負紀律維

持與安全維護之責，其領隊之擔任分別如下： 

 甲、屬全校性活動，由校長或校長委託代理人任之。 

 乙、屬各班之活動，由各該班之導師任之。 

 丙、屬社團活動，由該社團指導老師任之。 

 丁、其他非屬以上規定之類似活動，由學生事務處視需要聘請老師任之。 

五、學生集體校外參訪活之申請 

（一）學生團體欲舉行集體校外參訪者，應備詳細計畫書送學生事務處相關單

位審核，經初審通過者，最遲於活動前二週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

備齊下列證件一併呈報： 

1、國立嘉義高中學生集體旅遊參訪申請表 

2、參加人員名冊（內詳記班級、姓名、身分證字號）  

3、家長同意書 

4、行程表影本（含住宿下榻旅館電話、地址、傳真、連絡人、負責人） 

5、合約影本 

6、旅遊保險單影本 

7、交通公司營業執照影本 

8、駕駛人駕照影本 



9、車輛行車執照影本及照片 

  （二）高二升高三學生校外參訪教學則先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與導師代表、班聯

會代表協商後，先擬定三條參訪路線，經參訪年級導師會議決議兩條路

線後，再由三年級全體學生採多數決，取一條參訪路線；由導師代表及

學務處人員籌組工作小組，依上述規定（2-9項），負責全盤活動事宜。 

      1. 每班至少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同學參加，並請導師領隊，如導師不克陪

同，應另請一位校內老師隨隊指導。 

        2. 活動編組－以每一輛車 40至 43人為原則，班級參加人數不足三十人

時，則由學務處全權彈性處理是否拆散倂車，各班不得異議。 

 3. 凡簽名確認參加訪參活動後，如 因故不能參加，需負擔原來與廠商簽

約後之個人交通費與食宿費用。 

 4. 凡繳費後，因故不能參加者，應取得家長證明，經導師與家長聯絡證

實後，辦理退費。退費標準：除交通費、食宿費、保險費、活動手冊

外，退還其他各項費用。 

 

六、經費運用：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由學校主辦，並以學校為簽約主體，一定金

額以上應依政府採購法令，委託總務處辦理公開招標，委請合法旅行社承辦，

並簽定合約以維護師生權益。含租車、食宿、平安保險費及相關費，俟招標

金額確定後由參加學生均攤。 

  （一）因活動需要向學生（或家長）收取費用時，應發通知詳列經費明細表並

核實收費，經費收支應求合理、公開、並依會計程序辦理。收費金額為

每位學生預收款項，結束後按實支多退少補。 

  （二）有關校外參訪教學保險部分，學生投保旅遊平安險參佰萬加醫療險伍拾

萬為基本保障；另以公差參加活動之教職員工仍應投保旅遊平安險參佰

萬加醫療險伍拾萬，其保費由該次活動經費支付為原則。 

（三）教學設計、場地勘察、資料準備等行政費用得由活動費用支出，但以不

超總費用百分之十為原則。皆內含於招標金額中。 

（四）活動經費由本校專款補助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撰寫活動報告書交

補助單位核備並完成請款手續。 

七、如有租用車輛，應選擇合法且信譽良好之運輸業者洽租營業遊覽車，租用車

齡以不超過五年為優先，且租車公司應辦理使用車輛之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

雙方並應依活動細節商議訂定合約；出發前學校應依安全檢核表逐車檢查各

項安全事項。 

八、本校學生團體未經申請核准，逕行以本校名義從事校外各類似活動者，其言

行結果自負，本校並得視情況依校規處置。 

九、本校學生從事集體校外旅遊參訪教學活動依本辦法；本辦法無規定者，適用

及其他相關法令。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